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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《南通市人民政府 

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市各委、办、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 

市政府高度重视重大行政决策规范化工作，2017年5月2日颁

布了《南通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

定》），从立法上对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、目录管理、决

策程序、实施和监督等做出制度安排，对进一步规范市政府重大

行政决策行为，提高行政决策质量和效率，推进决策科学化、民

主化、法治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《规定》将于2017年7月1

日施行，为做好贯彻落实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抓紧编制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清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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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规定》要求，市政府办公室正在组织拟定市政府重大

行政决策事项清单，请各部门和单位结合职能，提出建议列入市

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清单的决策事项（填写附表一），于6月

30日前报送市政府法制办。 

各部门和单位要抓紧研究编制本部门、本单位的重大行政决

策事项清单（填写附表二），于7月14日前报送市政府法制办。 

市政府及各部门和单位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清单，将统一向

社会公布实施。 

二、严格履行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 

对于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，各具体承办部门和单位要在

严格履行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程序后，将决策草案连

同相关台账资料报送市政府法制办进行合法性审查。凡未履行公

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程序的，不得通过合法性审查，不

得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。 

各部门和单位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前，应当严格履行公众参

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程序，实

行全过程记录并立卷归档。市政府法制办要加强对部门重大行政

决策案卷评查，将评查情况作为年度部门法治建设考评的重要依

据。 

三、积极开展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后评估 

请各部门和单位认真梳理近三年承办或实施的重大行政决

策事项，提出今年的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后评估评估计划（填写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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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），于6月30日前报送市政府法制办。对列入后评估计划的

决策事项，应当按照《规定》要求认真组织评估，及时提出后评

估决策报告。 

四、认真完善部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 

各部门和单位应当参照《规定》，认真研究制定本部门、本

单位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，细化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

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等流程或规则，确保各项工作

有章可循，产生实效。请各部门和单位于7月底前，将本部门、

本单位制定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报送市政府法制办备案。 

在具体贯彻落实《规定》过程中如有不明事宜，请直接与市

政府法制办联系（联系电话：85215196，传真：85099082）。 

 
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7年6月14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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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

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清单建议项目 

建议单位：（盖章） 

序号 事项名称 列入政府清单的理由 承办单位 

1 

 

 

 

  

2 

 

 

 

  

3 

 

 

 

  

4 

 

 

 

  

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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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 

部门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清单 

部门：（盖章） 

序号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清单项目名称 

1  

2  

3  

4  

5  

6  

7  

8  

9  

10  

11  

12  

13  

14  

1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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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三 

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后评估计划 

评估部门：（盖章） 

序号 重大行政决策名称 评估时间 配合单位 

1 
 

 

  

2 
 

 

  

3 
 

 

  

4 
 

 

  

5 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6月21日印发 
 


